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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辦理資優鑑定的目的

使學校對學習能力優異或具潛能的資優學生，
提供適性教育的機會，使其在彈性化的教材教
法下，充分發揮學習潛能。



根據特殊教育法第40條---

1. 分散式資優資源班
   安置於學校普通班就讀之資優生，大部分時間
在普通班上課學習。依其學習能力與需求安排部
分時間到特殊教育班 (即分散式資優資源班 )接
受資優教育課程與服務。

2. 資優教育方案
   資優生就讀學校未設該類資優班，於原
   學校申請部分時間接受資優教育方案服務。

二、資優教育實施方式



一般智能
資優班

在記憶、理解、
分析、綜合、推
理、 評鑑等方
面，較同年齡具
有卓越潛能或傑
出表現者。

三、桃園市資優班類別

創造能力
資優班

運用心智能力產
生創新及建設性
之作品、發明或
解決問題，具有
卓越潛能或傑出
表現者。



• 對於感興趣的事物能做很久，顯得專注、投入。

• 學習能力很快，所需的學習時間比同年齡同學少。

• 觀察能力敏銳，閱讀或活動時可以觀察到許多細節。

• 經常閱讀課外讀物，常識豐富。

• 喜歡與較年長的兒童一起遊戲與學習。

• 記憶能力很強，聽過或看過的訊息能持久不忘。

• 理解能力優秀，很能夠了解問題或他人說話的意思。

• 類推能力良好，能夠舉一反三。

• 歸納能力良好，能夠很快地發現概念或原則。

• 發現錯誤的能力良好，能很快偵測到錯誤。

資料引用自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

一般智能資優特質有哪些?





簡章內容
詳參本市113學年度國民小學一般智能暨創造能
力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簡章，下載處如下：

    1.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網頁 
    2.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統 
    3.桃園市國小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頁 
    4.本市各國小網站



113學年度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學生
鑑定採管道一(測驗方式)及管道二
(書面審查)兩階段方式辦理。

桃園市國民小學創造能力

資優學生鑑定



就讀於桃園市之112學年度公私立國民小學

二年級學生。

具有創造能力資賦優異特質(如：敏覺、流暢、

變通、獨創、精密、想像、挑戰、好奇、冒險

等），經學者專家、指導教師、學生家長長期

觀察（觀察期間至少一學期）或學生自我推薦

者。

申請資格





【管道二(書面審查)】
未通過者，可參加【
管道一(測驗方式) 】
初選鑑定。
請於113 年2月26日(
星期一)至113年3月3
日(星期日)9 ：30前至
桃園市國民小學資賦
優異學生鑑定報名系
統下載列印鑑定證，
並於鑑定當日攜至考
場查驗。直接參加【
管道一】之初選鑑定



管道一 測驗方式
• 採初選及複選兩階段
• 測驗地點：青溪國小
鑑定費用：初選新臺幣 元整

複選新臺幣 元整



管道二 書面審查

近三年(110年1月6日
至113年1月5日)參加
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
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
全國性創造發明競賽
表現特別優異，獲前
三等獎項者

申請【管道二書面審查】者，請於 年 月 日星期四
： 至 ： 繳交本表及相關資料正本至青溪國小



特質檢核表

• 創造能力優異能力
觀察量表請由專家
學者、教師或學生
家長勾選

• 創造能力表現具體
事蹟請由推薦人以
簡明文字描寫並簽
名



特殊試場服務需求
身心障礙學生：
1.IEP中與需求相關資料影本

2.鑑輔會安置建議書

提出申請者，請於113 年1 月25 

日(星期四) 9 ：00 至16 ：00 繳

交本表及相關資料至青溪國小)



鑑定證

• 請自行下載列印
• 請記得鑑定測驗
日期、時間及地
點



報名流程



均採線上報報名

學年度國民小學
資賦優異學生鑑定

報名系統網址：
https://www.elemgiftedness.tyc.edu.tw



學生安置報到
或資優服務申請



選擇方案一者，請於113年4月30 日(星期二)前9：00 至16 ：00 

持複選鑑定證、複選結果通知書及安置申請書向各安置學校(青溪國

小或山豐國小)辦理報到手續。無需遷移戶籍可逕轉學至安置學校就

讀，並請於113年7月10日前至各校完成轉學手續；逾時或未完成

轉學手續者，視同放棄，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。

方案一、安置分散式資優資源班



原學校未設該類資優班，於原學校部分時間接
受資優教育方案。

方案二、接受資優教育方案服務

(1)就讀原學校，學生不用轉學，由原學校安排資優輔導服務。

(2)課程內容、上課方式、時間、地點等，由原學校統籌規劃。



方案三、僅核發複選結果通知書通
過資格證明放棄接受安置。

方案四、放棄安置放棄鑑定通過及安
置資格。

(1)方案三不接受分散式資優資源班安置及資優教育方案服務，也就是學
生就讀原校，不接受資優教育服務。但持有通過資格證明，得參加本局、
本市各階段別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或各校辦理之活動。

(2)若選擇方案四、放棄安置後，則無法再更改，選擇時請審慎考量。 

PS：選擇方案二、三或四者，請將複選鑑定證(影本)、複選結果通知書(
影本)及安置申請書於113 年4月30日(星期二)前寄(繳)回承辦學校(青溪國
小)輔導室。



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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